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上易字第18號

反訴原  告  李文廣（即古羽岑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  告  松益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秀藝  

反訴被  告  解雲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姜智揚律師 

上列被上訴人松益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上訴人古羽岑間請求領

取履約保證金事件，上訴人古羽岑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

提起反訴，李文廣就反訴部分經許可承當訴訟，本院就反訴部分

裁定如下：

　　主　文

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古羽岑於民國110年10月15日至微笑世界建案（下稱系爭建

案）代銷中心賞屋及議價時，與反訴被告松益發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松益發公司）簽訂房屋買賣預約單（下稱系爭

紅單），約定以總價新台幣（下同）750萬元（含車位總價1

45萬元）訂購戶別15棟A6樓預售屋及編號23號停車位，古羽

岑嗣於110年11月7日與松益發公司簽訂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並與反訴被告解雲松簽訂土地預定買賣

合約書，約定以總價750萬元購買上開房屋、車位及坐落土

地持分面積18.01平方公尺。惟松益發公司擅將系爭契約所

載車位價格變造為95萬元，並於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登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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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價格且拒絕更正，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及公平交易

法第21條第1項、第25條之保護他人法律，若車位價格僅95

萬元，古羽岑卻支付145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79

條、第177條、第188條規定請求返還車位差價50萬元。另反

訴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12條、第14條、第15條、第16條約

定，遲延交屋及辦理移轉登記，分別逾期53日、234日，應

依民法第231條規定給付遲延利息共149,240元。此外，反訴

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古羽岑已依民法第224、22

7、226、231、233條規定解除契約，爰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

3項約定及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返還已付價金10

4萬元及給付違約金104萬元等語。

　㈡反訴聲明：（一）反訴被告應連帶返還反訴原告104萬元，

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並由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如分行履約保證專戶（戶

名：高雄銀行備償專戶－松益發建設有限公司、帳號0000-0

000-0000-00）之款項支付；（二）反訴被告應連帶賠償反

訴原告違約金104萬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反訴被告應連帶返還反

訴原告溢收車位差額50萬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四）反訴被告應連帶

返還反訴原告149,240元，及其中本金27,560元部分自111年

8月22日起，其餘本金121,680元自112年3月22日起，均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96

頁）。

二、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民事訴訟法第25

9條定有明文。次按反訴制度係為使被告對於原告之訴得與

原告對於被告之訴，合併其程序，藉以節時省費，並防止裁

判之牴觸而設，故對於原告提起反訴，僅被告始得為之；且

除就訴訟標的與本訴原告必須合一確定之人，而得對之提起

反訴外，反訴之當事人須與本訴之當事人相同，祇易其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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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位而已，否則，即與反訴之要件不合（最高法院97年度

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所謂訴訟標的必須合

一確定，係指依法律之規定必須數人一同被訴，否則當事人

之適格即有欠缺者而言。連帶債務之債權人，依民法第273

條第1項規定，既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

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於其對於債務人中之一

人或數人提起訴訟時，自不生其訴訟標的對於其他連帶債務

人必須合一確定之問題（最高法院93年度台聲字第376號裁

定意旨參照）。

三、另按第二審提起反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

爭執，而本訴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請求確定其關係

者。㈡就同一訴訟標的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㈢就主張抵銷

之請求尚有餘額部分，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民事訴訟法第

446條第2項另有明文。又第446條第2項但書第1款係指提起

中間確認之訴；第2款係指訴訟標的同一，且不延滯訴訟及

妨害他造之防禦，對於當事人間紛爭之一次解決及訴訟經濟

有利之情形（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649號裁定可參）；

第3款則指當事人於第二審主張抵銷而尚有餘額，就其餘額

部分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7

27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反訴被告表明不同意提起反訴（見本院卷二第184頁），且

解雲松並非本訴之原告，反訴原告以解雲松為被告提起反

訴，即需解雲松係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始符合反

訴要件。反訴原告雖主張解雲松應依前揭規定或系爭契約約

定與松益發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但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解

雲松縱與松益發公司對反訴原告負連帶債務，亦非就反訴之

訴訟標的須合一確定之人，非適格之反訴被告，故反訴原告

對解雲松所提反訴，自不合法。

　㈡松益發公司之本訴係主張古羽岑未依系爭契約給付第12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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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款，經催告仍不給付而屬給付遲延，其依系爭契約第25條

第4項約定主張解除契約及請求判命古羽岑給付違約金104萬

元本息等語，故本訴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乃系爭契約第25條

第4項約定之違約金請求權。依反訴原告主張之前揭原因事

實、請求權基礎及聲明，並非提起中間確認之訴，且所主張

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均與本訴不同，反訴與本訴訴訟標的顯非

同一，均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但書第1、2款要件不

合。另反訴原告就反訴聲明第3、4項主張之債權雖於本訴為

抵銷抗辯，但業經本院認其於本訴主張之抵銷不生效力，無

因抵銷而尚有餘額可言，亦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但書

第3款要件不符。

　㈢從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反訴原告於本院提起反訴，於法

不合，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反訴為不合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黃悅璇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他造當

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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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上易字第18號
反訴原  告  李文廣（即古羽岑之承當訴訟人）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  告  松益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秀藝  
反訴被  告  解雲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姜智揚律師 
上列被上訴人松益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上訴人古羽岑間請求領取履約保證金事件，上訴人古羽岑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提起反訴，李文廣就反訴部分經許可承當訴訟，本院就反訴部分裁定如下：
　　主　文
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古羽岑於民國110年10月15日至微笑世界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代銷中心賞屋及議價時，與反訴被告松益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松益發公司）簽訂房屋買賣預約單（下稱系爭紅單），約定以總價新台幣（下同）750萬元（含車位總價145萬元）訂購戶別15棟A6樓預售屋及編號23號停車位，古羽岑嗣於110年11月7日與松益發公司簽訂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並與反訴被告解雲松簽訂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約定以總價750萬元購買上開房屋、車位及坐落土地持分面積18.01平方公尺。惟松益發公司擅將系爭契約所載車位價格變造為95萬元，並於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登載錯誤價格且拒絕更正，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及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5條之保護他人法律，若車位價格僅95萬元，古羽岑卻支付145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79條、第177條、第188條規定請求返還車位差價50萬元。另反訴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12條、第14條、第15條、第16條約定，遲延交屋及辦理移轉登記，分別逾期53日、234日，應依民法第231條規定給付遲延利息共149,240元。此外，反訴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古羽岑已依民法第224、227、226、231、233條規定解除契約，爰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返還已付價金104萬元及給付違約金104萬元等語。
　㈡反訴聲明：（一）反訴被告應連帶返還反訴原告104萬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如分行履約保證專戶（戶名：高雄銀行備償專戶－松益發建設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之款項支付；（二）反訴被告應連帶賠償反訴原告違約金104萬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反訴被告應連帶返還反訴原告溢收車位差額50萬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四）反訴被告應連帶返還反訴原告149,240元，及其中本金27,560元部分自111年8月22日起，其餘本金121,680元自112年3月2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96頁）。
二、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民事訴訟法第259條定有明文。次按反訴制度係為使被告對於原告之訴得與原告對於被告之訴，合併其程序，藉以節時省費，並防止裁判之牴觸而設，故對於原告提起反訴，僅被告始得為之；且除就訴訟標的與本訴原告必須合一確定之人，而得對之提起反訴外，反訴之當事人須與本訴之當事人相同，祇易其原被之地位而已，否則，即與反訴之要件不合（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所謂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係指依法律之規定必須數人一同被訴，否則當事人之適格即有欠缺者而言。連帶債務之債權人，依民法第273條第1項規定，既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於其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提起訴訟時，自不生其訴訟標的對於其他連帶債務人必須合一確定之問題（最高法院93年度台聲字第376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另按第二審提起反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本訴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請求確定其關係者。㈡就同一訴訟標的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㈢就主張抵銷之請求尚有餘額部分，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另有明文。又第446條第2項但書第1款係指提起中間確認之訴；第2款係指訴訟標的同一，且不延滯訴訟及妨害他造之防禦，對於當事人間紛爭之一次解決及訴訟經濟有利之情形（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649號裁定可參）；第3款則指當事人於第二審主張抵銷而尚有餘額，就其餘額部分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727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反訴被告表明不同意提起反訴（見本院卷二第184頁），且解雲松並非本訴之原告，反訴原告以解雲松為被告提起反訴，即需解雲松係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始符合反訴要件。反訴原告雖主張解雲松應依前揭規定或系爭契約約定與松益發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但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解雲松縱與松益發公司對反訴原告負連帶債務，亦非就反訴之訴訟標的須合一確定之人，非適格之反訴被告，故反訴原告對解雲松所提反訴，自不合法。
　㈡松益發公司之本訴係主張古羽岑未依系爭契約給付第12期完稅款，經催告仍不給付而屬給付遲延，其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4項約定主張解除契約及請求判命古羽岑給付違約金104萬元本息等語，故本訴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乃系爭契約第25條第4項約定之違約金請求權。依反訴原告主張之前揭原因事實、請求權基礎及聲明，並非提起中間確認之訴，且所主張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均與本訴不同，反訴與本訴訴訟標的顯非同一，均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但書第1、2款要件不合。另反訴原告就反訴聲明第3、4項主張之債權雖於本訴為抵銷抗辯，但業經本院認其於本訴主張之抵銷不生效力，無因抵銷而尚有餘額可言，亦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但書第3款要件不符。
　㈢從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反訴原告於本院提起反訴，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反訴為不合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黃悅璇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上易字第18號

反訴原  告  李文廣（即古羽岑之承當訴訟人）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  告  松益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秀藝  

反訴被  告  解雲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姜智揚律師 

上列被上訴人松益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上訴人古羽岑間請求領

取履約保證金事件，上訴人古羽岑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

提起反訴，李文廣就反訴部分經許可承當訴訟，本院就反訴部分

裁定如下：

　　主　文

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古羽岑於民國110年10月15日至微笑世界建案（下稱系爭建案

    ）代銷中心賞屋及議價時，與反訴被告松益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松益發公司）簽訂房屋買賣預約單（下稱系爭紅

    單），約定以總價新台幣（下同）750萬元（含車位總價145

    萬元）訂購戶別15棟A6樓預售屋及編號23號停車位，古羽岑

    嗣於110年11月7日與松益發公司簽訂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並與反訴被告解雲松簽訂土地預定買賣合

    約書，約定以總價750萬元購買上開房屋、車位及坐落土地

    持分面積18.01平方公尺。惟松益發公司擅將系爭契約所載

    車位價格變造為95萬元，並於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登載錯誤

    價格且拒絕更正，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及公平交易法

    第21條第1項、第25條之保護他人法律，若車位價格僅95萬

    元，古羽岑卻支付145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79條、

    第177條、第188條規定請求返還車位差價50萬元。另反訴被

    告違反系爭契約第12條、第14條、第15條、第16條約定，遲

    延交屋及辦理移轉登記，分別逾期53日、234日，應依民法

    第231條規定給付遲延利息共149,240元。此外，反訴被告違

    反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古羽岑已依民法第224、227、226、

    231、233條規定解除契約，爰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3項約定

    及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返還已付價金104萬元及

    給付違約金104萬元等語。

　㈡反訴聲明：（一）反訴被告應連帶返還反訴原告104萬元，及

    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並由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如分行履約保證專戶（戶名

    ：高雄銀行備償專戶－松益發建設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

    -0000-00）之款項支付；（二）反訴被告應連帶賠償反訴原

    告違約金104萬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反訴被告應連帶返還反訴原告

    溢收車位差額50萬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四）反訴被告應連帶返還反訴

    原告149,240元，及其中本金27,560元部分自111年8月22日

    起，其餘本金121,680元自112年3月2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96頁）。

二、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民事訴訟法第25

    9條定有明文。次按反訴制度係為使被告對於原告之訴得與

    原告對於被告之訴，合併其程序，藉以節時省費，並防止裁

    判之牴觸而設，故對於原告提起反訴，僅被告始得為之；且

    除就訴訟標的與本訴原告必須合一確定之人，而得對之提起

    反訴外，反訴之當事人須與本訴之當事人相同，祇易其原被

    之地位而已，否則，即與反訴之要件不合（最高法院97年度

    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所謂訴訟標的必須合

    一確定，係指依法律之規定必須數人一同被訴，否則當事人

    之適格即有欠缺者而言。連帶債務之債權人，依民法第273

    條第1項規定，既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

    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於其對於債務人中之一

    人或數人提起訴訟時，自不生其訴訟標的對於其他連帶債務

    人必須合一確定之問題（最高法院93年度台聲字第376號裁

    定意旨參照）。

三、另按第二審提起反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

    爭執，而本訴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請求確定其關係

    者。㈡就同一訴訟標的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㈢就主張抵銷之

    請求尚有餘額部分，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民事訴訟法第44

    6條第2項另有明文。又第446條第2項但書第1款係指提起中

    間確認之訴；第2款係指訴訟標的同一，且不延滯訴訟及妨

    害他造之防禦，對於當事人間紛爭之一次解決及訴訟經濟有

    利之情形（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649號裁定可參）；第3

    款則指當事人於第二審主張抵銷而尚有餘額，就其餘額部分

    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727號

    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反訴被告表明不同意提起反訴（見本院卷二第184頁），且解

    雲松並非本訴之原告，反訴原告以解雲松為被告提起反訴，

    即需解雲松係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始符合反訴要

    件。反訴原告雖主張解雲松應依前揭規定或系爭契約約定與

    松益發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但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解雲松

    縱與松益發公司對反訴原告負連帶債務，亦非就反訴之訴訟

    標的須合一確定之人，非適格之反訴被告，故反訴原告對解

    雲松所提反訴，自不合法。

　㈡松益發公司之本訴係主張古羽岑未依系爭契約給付第12期完

    稅款，經催告仍不給付而屬給付遲延，其依系爭契約第25條

    第4項約定主張解除契約及請求判命古羽岑給付違約金104萬

    元本息等語，故本訴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乃系爭契約第25條

    第4項約定之違約金請求權。依反訴原告主張之前揭原因事

    實、請求權基礎及聲明，並非提起中間確認之訴，且所主張

    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均與本訴不同，反訴與本訴訴訟標的顯非

    同一，均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但書第1、2款要件不合

    。另反訴原告就反訴聲明第3、4項主張之債權雖於本訴為抵

    銷抗辯，但業經本院認其於本訴主張之抵銷不生效力，無因

    抵銷而尚有餘額可言，亦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但書第

    3款要件不符。

　㈢從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反訴原告於本院提起反訴，於法

    不合，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反訴為不合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黃悅璇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他造當

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上易字第18號

反訴原  告  李文廣（即古羽岑之承當訴訟人）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  告  松益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秀藝  

反訴被  告  解雲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姜智揚律師 

上列被上訴人松益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上訴人古羽岑間請求領取履約保證金事件，上訴人古羽岑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提起反訴，李文廣就反訴部分經許可承當訴訟，本院就反訴部分裁定如下：

　　主　文

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古羽岑於民國110年10月15日至微笑世界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代銷中心賞屋及議價時，與反訴被告松益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松益發公司）簽訂房屋買賣預約單（下稱系爭紅單），約定以總價新台幣（下同）750萬元（含車位總價145萬元）訂購戶別15棟A6樓預售屋及編號23號停車位，古羽岑嗣於110年11月7日與松益發公司簽訂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並與反訴被告解雲松簽訂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約定以總價750萬元購買上開房屋、車位及坐落土地持分面積18.01平方公尺。惟松益發公司擅將系爭契約所載車位價格變造為95萬元，並於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登載錯誤價格且拒絕更正，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及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5條之保護他人法律，若車位價格僅95萬元，古羽岑卻支付145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79條、第177條、第188條規定請求返還車位差價50萬元。另反訴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12條、第14條、第15條、第16條約定，遲延交屋及辦理移轉登記，分別逾期53日、234日，應依民法第231條規定給付遲延利息共149,240元。此外，反訴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古羽岑已依民法第224、227、226、231、233條規定解除契約，爰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返還已付價金104萬元及給付違約金104萬元等語。

　㈡反訴聲明：（一）反訴被告應連帶返還反訴原告104萬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如分行履約保證專戶（戶名：高雄銀行備償專戶－松益發建設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之款項支付；（二）反訴被告應連帶賠償反訴原告違約金104萬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反訴被告應連帶返還反訴原告溢收車位差額50萬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四）反訴被告應連帶返還反訴原告149,240元，及其中本金27,560元部分自111年8月22日起，其餘本金121,680元自112年3月2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96頁）。

二、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民事訴訟法第259條定有明文。次按反訴制度係為使被告對於原告之訴得與原告對於被告之訴，合併其程序，藉以節時省費，並防止裁判之牴觸而設，故對於原告提起反訴，僅被告始得為之；且除就訴訟標的與本訴原告必須合一確定之人，而得對之提起反訴外，反訴之當事人須與本訴之當事人相同，祇易其原被之地位而已，否則，即與反訴之要件不合（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所謂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係指依法律之規定必須數人一同被訴，否則當事人之適格即有欠缺者而言。連帶債務之債權人，依民法第273條第1項規定，既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於其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提起訴訟時，自不生其訴訟標的對於其他連帶債務人必須合一確定之問題（最高法院93年度台聲字第376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另按第二審提起反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本訴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請求確定其關係者。㈡就同一訴訟標的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㈢就主張抵銷之請求尚有餘額部分，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另有明文。又第446條第2項但書第1款係指提起中間確認之訴；第2款係指訴訟標的同一，且不延滯訴訟及妨害他造之防禦，對於當事人間紛爭之一次解決及訴訟經濟有利之情形（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649號裁定可參）；第3款則指當事人於第二審主張抵銷而尚有餘額，就其餘額部分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727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反訴被告表明不同意提起反訴（見本院卷二第184頁），且解雲松並非本訴之原告，反訴原告以解雲松為被告提起反訴，即需解雲松係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始符合反訴要件。反訴原告雖主張解雲松應依前揭規定或系爭契約約定與松益發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但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解雲松縱與松益發公司對反訴原告負連帶債務，亦非就反訴之訴訟標的須合一確定之人，非適格之反訴被告，故反訴原告對解雲松所提反訴，自不合法。

　㈡松益發公司之本訴係主張古羽岑未依系爭契約給付第12期完稅款，經催告仍不給付而屬給付遲延，其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4項約定主張解除契約及請求判命古羽岑給付違約金104萬元本息等語，故本訴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乃系爭契約第25條第4項約定之違約金請求權。依反訴原告主張之前揭原因事實、請求權基礎及聲明，並非提起中間確認之訴，且所主張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均與本訴不同，反訴與本訴訴訟標的顯非同一，均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但書第1、2款要件不合。另反訴原告就反訴聲明第3、4項主張之債權雖於本訴為抵銷抗辯，但業經本院認其於本訴主張之抵銷不生效力，無因抵銷而尚有餘額可言，亦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但書第3款要件不符。

　㈢從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反訴原告於本院提起反訴，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反訴為不合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黃悅璇

　　　　　　　　　　　　　　　　　　法　官  徐彩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